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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特稿

史话

最近地摊经济很火，你有没有好
奇古代的地摊什么样？今天我们就一
起来了解一下。

【一】
唐代时城内商业活动限于白天，

夜间实行宵禁。宋代坊市制度被打
破，商业出现一片繁华之象。965 年，
宋太祖下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的昼市
不禁，商业买卖也不再限制时间。开
封作为北宋都城，流动摊贩也迎来了
一个黄金时期。

宋朝时开封城不计其数的小商贩
主要是农民弃农经商或破产者转化而
来的沿街叫卖流动摊贩，农闲时经商
的小贩更多。在开封、临安等城市，
有日夜经营肉、鱼、家禽、时鲜果
品、日常百货之类的摊贩，也有为数
众多的早晚专营食品小吃的餐饮“个
体户”。

街道不仅空地上有摊贩、街头艺
人表演、说书活动，连东京大相国寺
内也是万姓交易，飞禽猫犬，珍奇玩
好，无所不有。罢退下来的官员也摆
地摊卖带不走的东西。甚至大内也可
以摆摊：“诸司人自卖饮食珍奇之物，
市井之间未有也。”因大内的特殊性，
原本普通的商品也身价倍增。

《清明上河图》 里更是展现了一片
市井繁华，颇多占道经营、摆摊设点
的小商小贩。有卖刀剪、杂货的，有
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测字的，有杂
耍卖艺的。走街串巷的各种挑货郎熙
熙攘攘。就连虹桥上也有摊贩，左边
有五六个摊位，有的撑着遮阳伞，有
的搭凉棚。有放在搁板上或盘子上
的，应是食品；有放在地上的，则是
工具和用物。右边两个摊位，也在太
阳伞和凉棚下售卖东西。

《东京梦华录》 记载，巷陌路口，
桥门市井，皆卖各种时令水果、吃食
饮品，以青布伞遮阳，以床凳作柜
台，搭建起拆卸方便的临时摊点。大
街上也允许流动摊贩的存在。在街道
店铺的周边，也有商品种类繁多、秩
序井然的摊贩。

【二】
宋代流行赏花，一些聪明的农家

善于捕捉商机，种花带来的经济效益

可观，“土人卖花所得，不减力耕”。
走街串巷、打板叫卖的小商人和

小手工业者，只有一点简单工具，没
有经营资本，从事服务性行业，候人
召募，或沿门求雇，或原料加工，或
修修补补，或背包摇鼓卖货。

还有就着酒肆店铺之门自己卖羊
肉、头肚、白肠、鸭兔鱼虾、褪毛鸡
鸭等食品，有去小街巷后卖儿童玩具
和糖果的，也有不开店，走街串巷适
应不同季节卖四时花卉的。

卖生鱼的鱼行也流动经营，价廉
物美的流动鱼贩极大的便利了人民
生活。

【三】
繁杂的流动摊贩也给城市管理带

来了一定的难题，比如 《武林旧事》
记载，南宋临安街头即有摆所谓“美
人局、柜坊赌局、水功德局”的游
手，乃至卖假货的“白日贼”、劫人财
物的“觅贴儿”。

还有更常见的侵街现象即违章搭
建、摆摊。

但是，这些问题都没有影响政府
的既定恤商政策。开封的城市管理就
体现了恤商原则。后周显德二年，将
部分街道“直而广之，广者三十步”，
次年又规定“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
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
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已下
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
差”。可见，开封府的街道，左右各给
路宽十分之一由道旁居民合法占用，
可以种树，可以挖井，也能开门面、
摆地摊。

但是占道经营导致街巷狭窄，交
通不便。一个负责清理占道经营的官
员叫谢德权，说服朝廷痛下决心，彻
底治理，并且立下新规，在道路两旁
一定的距离竖立木制的标记为“表
木”，作为“红线”。但是，这规定跟
不上商业发展的形势，真宗天禧四
年，开封府递交的占道经营整治报告

被皇帝驳回了，理由是扰民。

【四】
宋朝皇帝出行都因为各种占道经

营，而导致仪仗摆不开，威严的皇帝
仪仗成了商民围观的戏场。有关官员
想借机整治，考虑到这样做会导致违
法者众，竟然就不允行。

到了宋徽宗时，征收“侵街房廊
钱”，干脆承认其合法性。

宋朝并非没有城管，开封的城管
叫街道司，他们身穿青衫子作为其特
殊服饰，人数只有 500 人，负责修治
街道，打扫卫生，管理交通，查处侵
街店铺，管理市场，集城建等管理于
一体，权力很大。但是很少出现暴力
执法现象，城管与商贩相安无事，保
持着“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的
街道繁华。

宋代恤商政策的最大受惠者不仅
有都城开封、行在临安的商户，还有
大批流动摊贩。宋代的商税有两种，
对经过收税点的过往商贩收取“过
税”，税率 2%；对店铺与城镇摊贩收
取 “ 住 税 ”， 税 率 3% ； 少 数 特 定 商
品，收取 10%的实物税，不再另行征
收过税和住税。

开封不仅无杂税之扰，而且政府
多次发布减免开封各种商税的诏令，
直接惠及流动摊贩，规定除商旅货币
外，大观二年 （1108），朝廷又“诏
在京诸门，凡民衣屡、谷获、鸡鱼、
蔬果、柴炭、瓷瓦器之类，并姆其
税”。宋太祖还严令不得苛留行旅，
加强对乱收税官员的处置，防止税务
官滥用权力，王安石时还颁发 《免行
条贯》，不许对商人硬性摊派。乱收
税者将被处以杖击，对利用职务之便
购买商人货物的，以偷盗论处，杖击
一百。

隐藏在宋朝商业繁荣背后的大批
流动摊贩，撑起了宋朝商业繁华的半
壁江山，积淀起深厚的民俗文化传
统，以至于整个宋代的文化都充满了
对社会底层人民的人文关怀。历史表
明，恤商就是恤民，其中不仅包含了
就业民生问题，而且促进了商业繁
荣、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古代的成
功经验依然值得现代借鉴。

（原载“人民论坛网”）

古代人怎么摆摊？
潘丽莉

茶陵古城，古称“茶陵州城”，包
括今称的“南宋古城”和清重修后的城
区。该城的独具性之一是街道格局“终
九总”至今未变。

南宋古城始筑于绍定四年 （1231），
次 年 初 成 ， 展 筑 于 明 洪 武 二 十 二 年
（1689），重修于清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
一年，约嘉庆年间，街道向城门外延修
形成一个格局，至今快 800年了。

现 能 查 到 的 文 字 记 载 如 下 ：“ 东
街、南街、北街、西街、中坝街”（明
嘉靖四年 〈1525〉 版 《茶陵州志》，下
称“嘉靖志”）。

“中坝街、东街、南街、北街、西
街。自治前起，沿街以总计，出紫微门
外为三总，迤西至九总而止”（清嘉庆
二十一年 〈1816〉 版 《茶陵州志》，下
称“嘉庆志”）。

“中坝街、东街、南街、北街、西
街。自治前起，沿街以总计，出紫微门
外为三总，迤西至九总止”；“城内东为
一总，西为二总……城外起三总，终九
总”（清同治九年 〈1870〉 版 《茶陵州
志》，下称“同治志”）。

以上三志，“嘉靖志”为仅能见存
刻本，“同治志”为最一续修本。现依
上文字信息和实地察看解读如下。

古代城市叫“城池”。“城”指城
墙，“池”指环绕城的濠池，俗曰“护
城河”，为封闭式防御性设计。茶城择
址于八大自然景观“洣水环流”，南东
北临水，西掘濠，“东南因江为险，西
以北为濠，濠深为尺一十有五，阔为
尺六十有五，南导江流灌注其中，北
复会于江，环绕若带，邑用保弗忧”。
城设五门，元代“名其门之，东曰聚
星 ， 南 曰 迎 薰 ， 北 曰 朝 天 ， 西 曰 紫
微、曰通湘”。明代“于城西展筑之，
视旧之广加四里”（“嘉靖志”）。故

“嘉靖志”记有五街，前四街是始筑
的。“中坝街”是因展筑需重开护城河
和重筑城墙而原护城河被废弃，城墙
被拆，西街被围入城中间而改名的。
所以所绘州城示意图上有“便河”、河

上一桥为“中坝桥”。“中”因地处城
中，“坝”因濠被堵塞引水、出水口，
河似一水坝。

清代二志为续修，有沿袭前志部
分，也有经变迁至修志时所呈现状。

“变迁”从所记看，包括中坝街、北街
与部分东街的消失，也包括向城外延伸
的 结 果 。 中 坝 街 的 消 失 系 康 熙 十 年
（1671） 因文庙“由西郊入南城内今学
地”（“西郊”指今一中校园。“今”指
二中），后康熙十六年学宫 （官学） 也
迁 入 南 城 内 以 及 后 建 考 棚 （科 举 考
场）、学正署、训导署等等的征购店
铺、民宅所致。学宫迁入，“嫌面墙，
知州熊应昌于迎薰、紫微之间添置一
门，颜曰大成，今称文星门”（“同治
志”）。部分东街、北街的消失，一是
出入古城交通不便，二是古城工商业向
城西陆地发展。

“自治前起，沿街以总计”，“治”，
指州衙门 （今茶陵工农兵政府旧址）；

“总”，包含“总共”与“段”、“条”之
义。“东为一总，西为二总”就是以大
成门为界的两段街道，“九总街”仅能
从“同治志”所绘“州境城铺都分墟市
全图”上见到，为一条街道，位于今洣
水社区斜对面一巷道。古城重修后经济
的“本末相资，城乡互济”（“同治
志”）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据 1993 年
《茶陵县志》 的“姓氏流源”考，主要
是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多为经商和手
工业，街道是一段一段地延修。实地考
察、调查后才知，出紫微门外起至卫校
为三总，至福音堂为四总，至茶亭巷为
五总，至洣水街居委会左侧为六总，再
至屯下为七总。

茶陵古城街道格局“终九总”至今
未变，包括体现山城街道均傍水，让居
民就近取水、用水和水上运输；由于傍
水弯弯曲曲长达 1800余米的走向、长度
未变，其中一总、二总、八总和九总的
宽度也未变，沿街列入重点保护而钉牌
古建筑 135 处 （九总因误为学门前尚未
考证列入）。

茶陵古城街道格局
“终九总”至今未变

王薛刚


